
臺北市政府 89.03.08. 府訴字第八九０二一一五四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右訴願人因聲請撤銷變更本市文山區○○段○○小段○○地號等公園用地為道路護坡用

地計畫案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北市工養土字第八八六四四八一七０

０號書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理。

　　　　事　　實

一、緣原處分機關為配合捷運木柵線辛亥站之興建，於八十年開闢○○路○○段○○巷○○

　　公尺計畫道路及辛亥站北側八公尺計畫道路。因○○路○○段○○巷位於山坡地，道路

　　邊坡挖掘高差約達十二公尺，基於安全考量，穩定道路邊坡，乃於施築道路時，於訴願

　　人所有文山區○○段○○小段○○地號土地上併行施作擋土牆及地錨，該筆土地當時屬

　　尚未徵收之景美二十一號公園預定地。

二、原處分機關於施工當時（民國八十年）因未事先知會訴願人，訴願人不服，經雙方數次

　　協商會議研討解決方案，但未達成具體協議，嗣於八十六年三月六日「市長與民有約」

　　中經陳前市長裁示：「依當年公告地價百分之八予以補償租用」，並經雙方簽訂租賃契

　　約在案。

三、嗣原處分機關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於八十七年二月十日以北

　　市工養土字第八七六０四七五四００號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申請「變更文山區○○路○

　　○段○○巷○○號以後路段西側公園用地（文山區○○段○○小段○○地號土地）為道

　　路護（邊）坡用地計畫案」，該局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以北市都二字第八七二０二五

　　三四００號函復原處分機關略以：「......說明：....二....（一）....依程序先簽報

　　市長核可辦理都市計變更后......辦理......」，原處分機關遂於八十七年四月三日簽

　　報　陳前市長核准後，再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以北市工養土字第八七六二四八二

　　九００號函檢送前揭都市計畫變更說明書、圖至本府都市發展局審核，經該局多次審核

　　通過後，由本府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於八十七年八月二十日以府都二字第

　　八七０五八０七五００號予以公告展覽，將上開計畫圖說在本府及文山區公所公告欄公

　　開展覽三十天並轉知有關里辦公處通報周知，並刊登於中央日報、聯合報暨民眾日報，

　　復函送該都市計畫變更案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該案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六日提

　　經本市都市畫委員會第四四二次委員會議決議：「（一）照案通過。並請市府加強綠化



　　、美化護坡用地。......」

四、本府乃於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府都二字第八七０八九九一四００號函將該都市計畫

　　變更案報請內政部核定，內政部以八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台內營字第八八七二七四九號函

　　復本府准予核定。本府乃依上開內政部核備文，依據都計畫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以八十

　　八年五月二十日府都二字第八八０二七０七八００號公告略以：「公告發布實施本市都

　　市計畫『變更臺北市文山區○○段○○小段○○地號等公園用地為道路護坡用地計畫案

　　』......並自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零時起生效」。

五、原處分機關復於八十八年九月十四日以北市工養權字第八八六三八九四八００號開會通

　　知單通知訴願人及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召開文山區○○路○○段○

　　○巷旁道路工程用地徵、購說明會議，該會議因協議不成，原處分機關依據行為時土地

　　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及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及第八十三條等規定，於八十八年九月

　　二十九日以北市工養土字第八八三００二七八００號函檢送文山區○○路○○段○○巷

　　旁道路工程徵收土地計畫書函請本府地政處轉報內政部核准徵收，嗣本府函送前揭徵收

　　土地計畫書報內政部核准徵收，內政部於八十八年十月十四日以台內地字第八八一二六

　　三三號函復本府准予徵收，本府地政處乃於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北市地四字第八八

　　二二九八九九０二號函知訴願人。其間訴願人不服，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向原處分

　　機關陳請撤銷本府逕為分割文山區興泰段二小段一五三地號土地並撤銷上開都市計畫變

　　更案，原處分機關乃以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北市工養土字第八八六四四八一七００號

　　書函復知訴願人。訴願人仍表不服，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

　　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都市計畫法第四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省（市）為省（市

　　）政府，在縣（市）（局）為縣（市）（局）政府。」第十八條前段規定：「主要計畫

　　擬定後，應先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及鄉、鎮或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應將公開展覽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提

　　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連同審議結果及主要計畫一併報請

　　上級政府核定之。」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主要計畫應依左列規定分別層報核

　　定之........二、直轄市......之主要計畫由內政部核定。」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主要計畫經核定或備案後，當地直轄市......政府應於接到核定或備案公文之日起三

　　十日內，將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公布實施，並應將發布地點及日期登報周知。....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



　　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四、為配合中央或省（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第二十八條規定：「主要計畫及

　　細部計畫之變更，其有關審議、公開展覽、層報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應分別依照第

　　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辦理。」第四十八條規定：「依本法指定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

　　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

　　重劃。」

　　司法院釋字第一五六號解釋：「主管機關變更都市計劃，係公法上之單方行政行為，如

　　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其因而

　　致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之權益遭受不當或違法之損害者，自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

　　政訴訟以資救濟，本院釋字第一四八號解釋，應予補充釋明。」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系爭土地長久以來即為公園預定地，原處分機關豈能因不願繼續支付賠償金，而將其

　　　所侵占部分劃為護坡用地，強行徵收？

（二）綜觀此計畫案，只徵收該土地外圍之部分，造成剩餘土地皆被包圍其中，無法出入；

　　　且其逕為分割除將系爭二筆土地劃分為五筆外，其中一筆新地號之土地，其面積竟只

　　　有十三平方公分之不合理現象。

（三）訴願人於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市府相關人員開會時即明白宣示不同意市府單獨

　　　架構其侵占之部分，而今市府強行推翻本人上開意見，是否意謂其約定亦為無效？

（四）系爭土地為公園預定地，市府如需使用，應以公園用地之名徵收，而非巧立名目，且

　　　將一完整土地分割成支離破碎。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因不服系爭變更都市計畫案致其所有上開土地遭逕行分割，而向原處分

　　機關聲請撤銷該變更計畫案，雖經原處分機關以上開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北市工養土

　　字第八八六四四八一七００號書函復否准，惟按前揭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

　　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八條之規定，都市計畫之變更在直轄市

　　係由直轄市政府發布與實施，故聲請撤銷變更都市計畫案之有權受理機關在直轄市應為

　　直轄市政府。本件都市計畫變更案係由本府以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府都二字第八八０二

　　七０七八００號公告並發布實施，是訴願人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之申請案，原處分機

　　關自應依上開都市計畫法之規定，將訴願人申請撤銷系爭變更都市計畫案，移由本府受

　　理，始為正辦。查本件原處分機關逕以其名義函復否准訴願人所請，姑不論是項處分在

　　實質上是否妥適，其行政管轄終究難謂適法。揆諸前揭規定，原處分應予撤銷，由原處

　　分機關另為處理。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三　　月　　 八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